附件4
声明书
致：四川省药械集中采购服务中心
本公司：（公司名称）与下列进口药品（见附表）的生产厂属于同一集团，负责下列药品在四川省医疗机构集中采购药品活动中的一切事务，现声明：本公司将负责本集团内所有（填附表1）/部分（填附表2）纯进口药品在四川省药品基础信息库维护等相关工作。
本公司保证所提供的资质证明材料真实、合法、完整。与本声明不符而引起的所有后果均由本公司承担。
特此声明。
法定代表人签字和盖章：
声明人：（公司名称）（公章）
声明日期：
注意：本声明除法人签字外所有空白项目必须打印并加盖本公司公章鲜章。每页均需盖公章鲜章，如无鲜章视为无效。
附表1：负责维护本集团内所有纯进口药品的生产厂清单
	序号
	生产厂商

	1
	　

	2
	　

	3
	　

	……
	　


附表2：负责维护本集团内部分纯进口药品清单
	序号
	进口注册证号
	产品名称(中文通用名）
	商品名
	剂型
	规格
	生产厂商

	1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2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3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4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	……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	　


